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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法》的特点是：理论简要。
贯彻高职高专教学的基本要求，精简民法理论内容，以够用为度。
突出实用。
语言文字简洁易懂，融汇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民事法律的最新司法解释，以案说法
，有益于帮助解决民法实践中的基本问题。
及时反映了我国民法前沿理论。
《民法》既包括了我国传统民法的基本内容，又及时地反应了我国民法的新发展，如物权、担保物权
、用益物权等新内容。
每章给学生备有复习思考题和案例分析题，使学生在学完该章内容后有一个深入的思考复习过程，帮
助学生加深理解，达到提高民事法律实际操作运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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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是，上述现象只表明公、私法的相互渗透与交叉，而绝不意味着相互取代。
法律社会化也好，私法公法化也罢，都只说明公、私法之间的界限不再像以前那样清晰了，但公法与
私法的划分仍然是可行的、基本的法律分类，公法就是公法，私法就是私法，不能过分强调两者之间
的渗透与交叉而否定两者的本质区别。
关于这一点，美浓部达吉有精彩的论述：“公法和私法在其相接触的区域极为近似，欲截然区分为二
，殊非易事，但是，这和在自然科学的领域中，动物和植物于其相近的领域境界内，彼此的区别也不
常明了一样，不能成为否定两者的区别的理由。
”民法的私法属性是民法性质的主要体现，并由此决定了民法私法自治、权利本位的理念与功能。
　　（三）民法是实体法　　实体法与程序法也是法律的基本分类方法之一。
其划分标准在于法律的内容是规定法律主体在社会关系中的本体性权利义务还是规定法律主体在以司
法机关为主导的诉讼关系中的程序性权利义务，如属前者则为实体法，如属后者则为程序法。
实体法乃决定了法律主体在发生常态交往时的具体权利义务，程序法则决定了法律主体在发生异态交
往时即纠纷状态时的诉讼权利义务。
民法之内容在于规定私法主体在市民社会交往中具体的财产与人身方面的权利义务，所以民法属于实
体法。
　　与民法这一实体法对应的程序法是民事诉讼法（包括仲裁法）。
学者多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看做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或主法与助法的关系，自不无道理。
然须注意，程序法自有其价值与生命，而程序公平与程序正义本身即为法律公平与正义之应有之义，
切不可以主助关系而牺牲程序价值以求实体价值。
　　（四）民法体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　　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的首要条件。
民法的所有权制度就是私有制的法律反映，所有权是市民社会主体独立人格的物质前提和保障。
而由所有权演变而成的他物权制度又进一步丰富了所有权的实现途径，促进了社会分工。
　　二、民法的效力　　民法的效力是指民事法律规范在何时、何地、对何人发生法律效力。
分为时间效力、地域效力和对人的效力。
时间效力指适用民法的时间范围，包括民法的生效时间、失效时间和民法的溯及力等问题。
一般自实施之日起生效，至废止之日起失效。
生效的时间可以由该法律本身规定，也可以由制定法律的机关以命令或决议予以规定。
有时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开始生效；有时法律虽然公布，但对开始生效的日期另有规定。
失效的时间一般不在同一法律文件中加以规定，而由另立的法律明文废止或修改时才停止生效。
个别情况也有在公布之时即规定了停止生效的日期。
新公布实施的民事法规通常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作出有溯及力的规定，且
以有明文规定为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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